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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专家证人出庭作
证在多地已有先例。比如，《人民法
院报》曾报道，在浙江温州市中院一
起家暴引发的故意杀人案审理过程
中，就有家暴问题研究专家作为专
家证人出庭作证。

据媒体报道，2015年5月28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李三元故意杀人
一案。此次庭审，系河南法院第一
例安排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刑事诉
讼案件。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和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的两名
专家辅助人出庭，控辩双方可以就

专业问题对专家证人进行质询和辩
论。

据广东法院网报道，2017 年 8
月29日下午，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涉港合同纠纷案
件，有两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查
明专家同时出庭质证。 （王梦遥）

最高检发布新规：
有专门知识的人可参与办案

范围涉及侦查、起诉、庭审等多个环节；
检察机关对聘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应给予报酬

据《新京报》报道，4月3日，记者从最高检获
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
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
定》）近日印发，明确检察院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
知识的人参与办案。其中，如果涉及专门性问题的
证据材料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有专门知识的人
可以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记者注意到，相关
法律中早已确立了“专
家辅助人”制度。2012
年修订通过的《刑事诉
讼法》新增了“公诉人、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
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
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
定意见提出意见”的规
定，宣告在刑事诉讼中

“专家辅助人”制度首次
被确立。

此外《民事诉讼法》
中也有规定，当事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
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
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

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此次最高检印发的

文件，则是明确有专门
知识的人可以参与到案
件办理的多个环节中。
比如在办理刑事案件收
集证据时，有专门知识
的人可以在检察官的主
持下进行勘验或者检
查；在检察院审查起诉
时，可以对关乎定罪量
刑的专业证据材料进行
审查；法院开庭后，有专
门知识的人还可以协助
公诉人制定质证方案
等。此外，他们还可以
参与公益诉讼案件、申
诉和国家赔偿案件等。

“有专门知识的人”
是指运用专门知识参与
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活
动，协助解决专门性问
题或者提出意见的人，
但不包括以鉴定人身份
参与办案的人。

《规定》指出，检察
院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收
集证据的，可以指派、聘
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开展
下列工作：在检察官的
主持下进行勘验或者检
查；就需要鉴定、但没有
法定鉴定机构的专门性
问题进行检验；其他必
要的工作。

检察院在审查起诉
时，发现涉及专门性问
题的证据材料对定罪量
刑有重大影响；与其他
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排除
的矛盾；就同一专门性
问题有两份或者两份以
上的鉴定意见，且结论
不一致；当事人、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
以及其他必要的情形
时，可以指派、聘请有专
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
出具审查意见。

在法院决定开庭
后，检察院还可以指派、
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
协助公诉人做好准备工
作，包括制定质证方案
等。

刑事案件法庭审理
中，检察院可以申请法
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
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
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公
诉人出示、播放、演示涉
及专门性问题的证据材
料需要协助的，检察院
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
知识的人进行操作。

此外，要让有专门
知识的人参与办案，检
察院也要提供必要条
件，包括介绍与涉案专
门性问题有关的情况；
提供涉及专门性问题的
证据等案卷材料；明确
要求协助或者提出意见
的问题等。

有专门知识的人
因参与办案而支出的
费用，由检察院承担；
对于聘请的有专门知
识的人，应当给予适当
报酬。

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案件办理过
程中有何必要性？他们能从中发挥
什么作用？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有何难度？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

程雷告诉记者，在案件的办理
过程中，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往
往对案件处理（无论是民事案件，还
是刑事案件）影响巨大，甚至直接影
响定案。但由于鉴定意见的专业性
强，一般来说，法庭上的法律人士及
参与诉讼的普通民众很难对其进行

有效质证。
一方面是鉴定意见的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是因专业知识而形成
的障碍，因此刑诉法在修改过程中
增设“专家辅助人”这一制度，初衷
就是帮助控辩审三方进行质证，打
破此前的壁垒。

不过，在法律作出规定后，有专
门知识的人的案件参与程序、依法
履职保障等仍缺乏相关的配套规
定，“这套制度有待激活，最高检的
这一规定相当于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程雷看来，现在案件呈现出
的变化趋势也让专业人士参与办
案更有必要，“案件的科技因素越
来越强，现代技术应用也越来越
广，如果没有专家辅助人的帮助，
案件办理难度会增大。比如一些
案件涉及电子取证，就要考虑怎样
获取电子数据才能保障客观、不被
篡改，不能因为取证的瑕疵而导致
证据无法使用。这可能就需要懂
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士指导侦查
人员取证”。

可在审查起诉时
出具审查意见

【背景】

2012年确立
“专家辅助人”制度

【专家解读】

专家证人出庭多地已有先例

“案件专业性强，需专业人士辅助”

除了专家证人，让有专门知识
的人辅助检察机关办案，还有什么
问题需要注意？

程雷说，有专业知识的人在社
会中属于稀缺资源，首先要考虑的
问题是能否聘请到足够多的人辅助
办案，同时还要考虑这些人的资质

如何评定，“鉴定人有专门的评定机
制，但其他不具有鉴定人资质的人
如何认定为有专门知识？这是一个
难点”。

此外，有专门知识的人在参与
案件办理过程中会作出相应行为、
发表一定意见，他们的法律地位问

题如何认定，这也有待研究。
程雷告诉记者：“如果对专业人

士的意见只是参考，也就是不能将
其作为证据使用，那么其地位是什
么？这类人参与诉讼之后，庭审前
所做的准备、庭审中发表的意见应
该如何评定，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资质认定难，法律地位有待明确”

【链接】

2015年7月，河南一起故意杀人案庭审现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截图自河南省高院微博）


